广州市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

申请（评定）表

申请单位：                                        

考核年度：                                        

申请时间：                                        

广州市汽车摩托车维修行业管理处编制
说   明

 1 、本表根据交通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和《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的有关要求制作，由 《 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 》、《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和《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评定表》三部分组成。 

2 、机动车维修企业（含本地分公司及连锁经营网点）应在每年的2月底前，对本企业上年度的质量信誉情况进行总结，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地维管部门提出年度质量信誉考核申请，填写本表，同时提交企业经营许可证（含本地分公司及连锁经营网点）副本及复印件、工商执照副本复印件、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及复印件、依法需要检定的检测设备检定证书及复印件、各种荣誉证书或获奖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反应企业形象的图片、上年度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情况自查总结等与质量信誉考核相关的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3 、区、县级市维管部门按照《广州市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规定的程序，对机动车维修企业报送的质量信誉材料进行核实后初评，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本表及初评结果等有关考核指标数据和材料上报市维管处复核后，按《广州市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规定的程序予以公布考核结果。 

4 、《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填写说明如下：(l)所有项目考核分不计负分，扣完本项目规定分数为止；(2)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限于考核周期内汽车维修企业承担同等责任及以上、有人员伤亡的安全生产事故；(3)服务质量的社会投诉是指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规定，损害托修方正当权益，托修方向维管部门进行的投诉，或新闻媒体对企业的维修服务质量事件曝光，经查属实的；（4）获得地市级以上党政机关及职能管理部门表彰是指企业在考核周期内获得的地市级党政机关、交通主管部门，省级党政机关、交通主管部门、国家部委及以上授予的在评优创先、经营管理、安全生产、文明服务、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集体荣誉称号。（5）各项考核指标的有效数据按四舍五入的原则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5 、本表一式三份，需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考核结束后，应分别存入企业质量信誉档案，区、县级市维管部门的企业管理档案内。

一、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

	企业名称（盖章）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企业服务热线
	

	经济类型
	
	经营许可号
	
	营业执照号
	

	经营标志牌号
	
	开业时间
	
	原质量信誉等级
	

	维修类别
	
	经营范围
	

	场地设施情况（平方米）

	总面积
	
	厂房面积
	
	停车场面积
	
	接待室面积
	

	从业人员情况（人数）

	从业人员总数
	技术负责人
	质量检验员
	机修技术人员
	电器维修技术人员
	钣金维修技术人员
	涂漆维修技术人员
	其它从业人员

	
	
	
	
	
	
	
	

	持证：
	持证：
	持证：
	持证：
	持证：
	持证：
	持证：
	持证：

	维修机具设备情况（台、套、件）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检测设备
	
	计量设备
	

	主要手工工具
	
	外协设备
	
	其它设备
	

	考核周期内维修经营业绩情况（辆次或万元）

	整车大修
	
	总成大修
	
	二级维护
	
	车辆小修
	

	专项维修
	
	维修产值
	
	维修利润
	
	上缴国家税金
	

	企业本地分公司情况
	序号
	
	
	

	
	1
	
	
	

	
	2
	
	
	

	
	3
	
	
	

	
	4
	
	
	


二、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一、二类汽车及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企业使用）

企业名称：
	考核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企业自评（分）
	考核组初评（分）
	主管部门复评（分）

	一、从业人员素质（100分）
	从业人员持从业资格证比例
	(1）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检验人员
	50
	经统一考试合格人数缺少1人，扣25分，扣完为止。
	
	
	

	
	
	（2）其它维修技术人员
	50
	经统一考试合格人数占总人数60％起，每降低10％扣10分，扣完为止。
	
	
	

	二、安全生产（150分）
	1、安全生产制度
	60
	安全生产责任制、生产现场安全管理、设备安全管理、安全操作规程、防火、防爆安全管理、用电安全管理制度、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健全并建立相应的文件档案，并在相应场地公开悬挂。安全生产制度缺少一项扣10分，没有公开悬挂每项扣5分
	
	
	

	
	2、安全保护措施和消防设施
	30
	消防器具、安全生产警示标志设置健全，位置恰当，生产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完整有效并定期检查和检验，缺一项扣5分。
	
	
	

	
	3、安全事故
	60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人员住院的，扣30分/宗；造成人员死亡的，扣60分。
	
	
	

	三、维修质量（200分）
	1、质量管理
	80
	质量保证体系（制度、机构、人员）健全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健全；质量跟踪服务管理（制度、记录、人员）健全；返工车（内部及外部）管理规范健全；完工车出厂保修期内返修率低于3％。完工车出厂保修期内返修率高于3％的，每增加1％的，扣20分；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0分/项。
	
	
	

	
	2、维修配件
	（1）采购登记
	20
	采购的设备未按规定进行登记的，扣5分/件
	
	
	

	
	
	（2）旧件处理
	20
	换下的配件、总成未按合同或者双方约定处理的，扣5分/件
	
	
	

	
	
	（3）配件明示
	20
	未将原厂件、副厂件、修复件分别标识的，扣5分/件
	
	
	

	
	3、质量保证
	30
	未按规定执行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的，扣10分每/辆次，未公示质量保证期的，扣5分。
	
	
	

	
	4、出厂合格证
	30
	未按规定签发出厂合格证的，扣10分/辆次。
	
	
	

	四、服务质量（200分）
	1、服务公示
	20
	未公示服务机构、流程、监督台以及投诉程序的，扣5分/项
	
	
	

	
	2、维修透明度
	40
	维修项目未与车主沟通，维修单据没有车主签名的，扣10分/辆次；新配件的领用、安装没有登记的扣10分；修车现场不可视的扣10分
	
	
	

	
	3、用户满意度
	30
	设置用户满意度收集箱，没有的收集用户意见的扣30分，用户满意度从100％起，每降低1％扣2分。
	
	
	

	
	4、服务质量投诉
	60
	有责投诉扣30分/起；被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严重损害行业信誉的，扣60分；不配合、阻挠管理部门调解、调查的，扣60分。
	
	
	

	
	5、服务质量事件
	50
	发生重大以上服务质量事件的，扣50分。
	
	
	

	五、遵纪守法（200分）
	1、按规定制作并悬挂标志牌
	10
	不符合要求的扣10份
	
	
	

	
	2、变更许可事项后按规定备案
	10
	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
	
	
	

	
	3、按规定公布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的
	10
	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
	
	
	

	
	4、维修工时单价按规定备案
	10
	没有到管理部门备案的扣10分
	
	
	

	
	5、无只收费不维修或虚列维修作业项目情况的
	20
	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辆次
	
	
	

	
	6、按规定使用工时材料结算清单
	10
	结算清单应列明工时费用、材料型号及费用，不符合要求的，扣5分/辆次
	
	
	

	
	7、按规定报送统计资料
	10
	按时报送管理部门要求报送的统计资料，有迟报的扣5分/次，不报的扣10分
	
	
	

	
	8、无伪造、倒卖、转借或非法取得机动车维修合格证行为
	25
	违反的，扣25分
	
	
	

	
	9、签订维修合同按技术规范维修作业
	15
	不符合要求的扣5分/辆次
	
	
	

	
	10、无非法转让、出租维修许可证行为
	25
	违反的，扣25分
	
	
	

	
	11、企业管理
	25
	未有维修车辆进出厂登记的，扣5分；未建立车辆维修档案的，扣15分；生产环境不符合生成操作规范的，扣10分；无相应维修车型维修技术资料的，扣10分；未建立设备管理制度的，扣10分。
	
	
	

	
	12、行业管理工作
	30
	不积极参与、不配合行业管理工作的，扣10分/次。
	
	
	

	六、企业形象及现场管理（50分）
	1、按规定制作并悬挂行业统一标识
	5
	没有悬挂行业统一标识的扣5分；统一标识规格、颜色不符合标准的扣１分；统一标识名称与企业名称不一致的扣１分，统一标识出现污损没有及时更换的扣１分。
	
	
	

	
	2、员工统一着装并示证上岗
	5
	员工没有统一着装的，扣0.5分/人；员工没有佩戴工作证的，扣0.5分/人。
	
	
	

	
	3、对外公示
	10
	明示相关证照、服务项目、工时费标准、服务承诺、作业规范、投诉电话（包括企业和管理部门的投诉电话）主要岗位人员照片、简介以及《广州市机动车维修企业管理规范》，缺少一项扣２分。
	
	
	

	
	4、环境卫生
	8
	保持门口、墙面、地面和工间清洁，杂物、油迹、积水等必须及时清洁；各类废物、废油等应划定区域存放，堆放整齐定时清理，车间内应有足够小型垃圾箱，一项不符合要求的扣２分。
	
	
	

	
	5、车间管理
	22
	经营场地内各功能区域划线区分清晰，标识明显,不符合要求的扣２分/处；设备应落实定置管理，标识清楚，不符合要求的扣２分/台；设备专人维护、清洁，有维护记录，不符合要求的扣２分/台；现场作业油水、零件、工具三不落地，不符合要求的扣2/处。
	
	
	

	七、环境保护（100分）
	1、环保设备设施
	50
	未使用零件清洗仪器、油水分离回收废油设备、车辆废气收集装置、空调系统制冷剂回收设备等设备的，扣10分/类；其它环保设施设备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台（套）
	
	
	

	
	2、维修废物
	30
	废水、废油、废气及制冷剂、废蓄电池等有害废物，乱排乱放的，扣20分/项，危险废物回收不符合要求的，扣20分/项。
	
	
	

	
	3、厂区环保
	20
	通风、吸尘、消声等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项。
	
	
	

	八、加分项目（100分）
	1、连锁经营
	10
	连锁经营网点超过 3 个网点的，加 10 分
	
	
	

	
	2、荣誉称号
	50
	单位或个人代表单位考核周期内获得维修方面市、厅级荣誉的，加20分/次；获省、部级荣誉的，加50分/次
	
	
	

	
	3、特约品牌维修
	10
	每获得生产厂家一个特许品牌加5分
	
	
	

	
	4、质量体系认证
	30
	企业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加30分。
	
	
	


 三、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三类汽车维修、摩托车维修及其他机动车维修企业使用）

企业名称：

	考核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企业自评（分）
	考核组初评（分）
	主管部门复评（分）

	一、从业人员素质
	100
	
	
	
	

	从业人员获取从业资格证件比例
	100
	经统一考试合格人数占总人数60％起，每降低10％扣10分，扣完为止。
	
	
	

	二、安全生产
	150
	
	
	
	

	1．安全生产制度
	60
	无安全生产责任制或安全应急预案的，不得分；制度不健全、无文件存档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0分/项。
	
	
	

	2．安全保护措施和消防设施
	30
	不符合规定的，不得分。
	
	
	

	3．安全事故
	60
	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人员住院的，扣30分/起；造成人员死亡的，扣60分。
	
	
	

	三、维修质量
	200
	
	
	
	

	1．质量保证体系
	50
	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0分/项
	
	
	

	2．维修配件
	（1）采购登记
	20
	采购的配件未按要求进行登记的，扣5分/件
	
	
	

	
	（2）旧件处理
	20
	换下的配件、总成未按合同或者双方约定处理的，扣5分/件
	
	
	

	
	（3）配件明示
	20
	未将原厂件、副厂件、修复件分别标识的，扣5分/件
	
	
	

	3．质量保证
40
	40
	未按规定执行质量保证期制度的，扣10分/辆次
	
	
	

	4．维修和检测设备
	50
	未建立设备保养制度的，扣10分；缺少相应维修和检测设备的，扣10分/台
	
	
	

	四、服务质量
	200
	
	
	
	

	1．服务公示
	40
	未公示服务承诺、业务受理流程以及投诉电话的，扣20分/项
	
	
	

	2．维修透明度
	20
	维修项目未与车主沟通的，扣10分/辆次；新配件的领用、安装过程没有登记的扣10分；修车现场不可视的，扣10分。
	
	
	

	3．车主申诉制度
	30
	未建立车主申诉制度的不得分；申诉制度不完善扣10分/项目
	
	
	

	4．服务质量投诉
	60
	有责投诉扣30分/起；被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严重损害行业信誉的，扣60分/起
	
	
	

	5．服务质量事件
	50
	发生重大以上服务质量事件的，扣50分/宗
	
	
	

	五、尊章守纪
	200
	
	
	
	

	1、按规定制作统一标识、悬挂许可证及标志牌
	10
	不符合要求的扣5分/项
	
	
	

	2、变更许可事项后按规定备案
	10
	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
	
	
	

	3、按规定公布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的
	10
	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
	
	
	

	4、维修工时单价按规定备案
	10
	没有到管理部门备案的扣10分
	
	
	

	5、无只收费不维修或虚列维修作业项目情况的
	20
	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辆次
	
	
	

	6、按规定使用工时材料结算清单
	10
	结算清单应列明工时费用、材料型号及费用，不符合要求的，扣5分/辆次
	
	
	

	7、按规定报送统计资料
	10
	按时报送管理部门要求报送的统计资料，有迟报的扣5分/次，不报的扣10分
	
	
	

	8、无伪造、倒卖、转借或非法取得机动车维修合格证行为
	25
	违反的，扣25分
	
	
	

	9、签订维修合同按技术规范维修作业
	15
	不符合要求的扣5分/辆次
	
	
	

	10、无非法转让、出租维修许可证行为
	25
	违反的，扣25分
	
	
	

	11、企业管理
	25
	未有维修车辆进出厂登记的，扣5分；未建立车辆维修档案的，扣15分；生产环境不符合生成操作规范的，扣10分；无相应维修车型维修技术资料的，扣10分；未建立设备管理制度的，扣10分。
	
	
	

	12、行业管理工作
	30
	不积极参与、不配合行业管理工作的，扣10分/次。
	
	
	

	六、企业形象及现场管理
	50
	
	
	
	

	1、按规定制作并悬挂行业统一标识
	5
	没有悬挂行业统一标识的扣5分；统一标识规格、颜色不符合标准的扣１分；统一标识名称与企业名称不一致的扣１分，统一标识出现污损没有及时更换的扣１分。
	
	
	

	2、员工统一着装并示证上岗
	5
	员工没有统一着装的，扣0.5分/人；员工没有佩戴工作证的，扣0.5分/人。
	
	
	

	3、对外公示
	10
	明示相关证照、服务项目、工时费标准、服务承诺、作业规范、投诉电话（包括企业和管理部门的投诉电话）主要岗位人员照片、简介以及《广州市机动车维修企业管理规范》，缺少一项扣２分。
	
	
	

	4、环境卫生
	8
	保持门口、墙面、地面和工间清洁，杂物、油迹、积水等必须及时清洁；各类废物、废油等应划定区域存放，堆放整齐定时清理，车间内应有足够小型垃圾箱，一项未达标准的扣２分。
	
	
	

	5、车间管理
	30
	经营场地内各功能区域划线区分清晰，标识明显,不达标的扣２分/处；设备应落实定置管理，标识清楚，不达标的扣２分/台；设备专人维护、清洁，有维护记录，不达标的扣２分/台；现场作业油水、零件、工具三不落地，不达标的扣2/处。
	
	
	

	七、环境保护
	100
	
	
	
	

	1．环保设施设备
	30
	环保设施设备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台（套）
	
	
	

	2．维修废物
	40
	废水、废油、废气及空调制冷剂、废蓄电池等有害维修废物回收处理不符合要求的，扣20分/项
	
	
	

	3．店内环保
	30
	通风、吸尘、消声等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项
	
	
	

	八、加分项目
	100
	
	
	
	

	1．连锁经营
	20
	连锁经营超过3个网点的，加20分
	
	
	

	2．市厅级以上集体荣誉称号
	50
	获得市、厅级的，加20分；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加50分
	
	
	

	3、质量体系认证
	30
	企业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加30分。
	
	
	


